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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 

 

安政办发〔2009〕115 号 

 

 

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印发安康市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 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 
 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工作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 

《安康市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市

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九日 

 

主题词：公共场所  卫生  办法  通知               

 抄送：市委各工作部门，市纪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 

    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安康军分区。 

    市中级法院、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 

    中、省驻安各单位。                

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2009 年 12 月 9 日印发  

共印 60 份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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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 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 

为加强安康市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的规范管理，广泛普

及疾病预防、卫生保健知识，教育引导人民群众形成良好的卫生

习惯，倡导科学、文明、健康的生活方式，提高公民健康素养，

促进全市健康教育、健康促进工作持续发展，根据《全国健康教

育与健康促进规划纲要（2005-2010）》、《全国亿万农民健康促

进行动规划（2006-2010）》、《国家卫生城市标准》和《国家优

秀旅游城市标准》等文件要求，制定本办法。  

本办法适用于全市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的管理，包括各

级健康教育机构、各行业健康教育工作。  

第一章 组织管理 

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  各级政府、各部门要建立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领导

机构。市、县区政府要成立有多部门参加的健康教育领导小组（必

须包括党、团、职能部门等），由政府主管领导担任组长，办公

室设在同级卫生行政部门；各部门要相应成立健康教育领导组织，

负责系统内的健康教育工作。形成政府领导、卫生部门指导、相

关部门密切配合、人人参与的工作机制。  

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  各级健康教育领导小组应建立工作联席会议、协调

会议和工作例会制度，每年至少召开二次会议，研究辖区和部门

健康教育工作。 

 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  健康教育领导小组负责对健康教育工作进行综合协

调、调研指导、检查督促和考核评价，落实和部署健康教育工作

任务，听取有关部门的工作汇报，督促完成健康教育工作任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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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  在健康教育领导小组领导下，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负

责制定辖区内健康教育规划，组织实施本规定。有关部门应按照

各自职责，协同卫生行政部门和健康教育机构，促进本部门的健

康教育工作。  

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  各级人民政府应把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纳入本

辖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，纳入政府目标管理。各单位要将健康

教育工作列入议事日程，作为年度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，同安排，

同检查，同考核，同奖惩。  

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 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根据疾病动态，提供防病

知识，协助健康教育机构开展群众性健康教育。  

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  所有单位应当建立健康教育学习制度，把学习健康

知识作为各单位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，每月安排一次专题学

习。  

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  市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市级健康教育机构，根据市双

创指挥部《关于印发<安康市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实施方案>

的通知》（安创指发〔2008〕5号）文件精神，制定考核与评价标

准，对县区级健康教育机构、各部门健康教育工作定期进行考核

评价。  

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  县（区）对乡（街道、镇）卫生院（社区卫生服务

中心）、厂矿、学校检查考核每年一次或根据需要确定；考核内

容为《国家卫生城市标准》、《陕西省卫生城市标准》和《国家

优秀旅游城市标准》规定的相关任务和要求。  

第二章    健康教育机构及网络 

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        健康教育机构是健康教育的工作基础。市、县（区）

级均要设置专门的健康教育机构，要有专门的编制和人员，设在

同级疾控机构，隶属于同级疾控机构管理，承担各级健康教育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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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技术指导中心的职责；要配备相应的办公用房、交通工具、宣

教设备。  

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  各部门、各乡镇（办事处）应设立健康教育职能

科室，有专（兼）职人员负责健康教育工作。  

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  机关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社区及居（村）民委员

会，应建立健康教育工作管理责任制度，有专（兼）职人员负责

健康教育工作。结合岗位业务培训，普及卫生保健知识，防治常

见病、传染病、职业病，避免意外事故的发生。  

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  各级政府将健康教育业务专项经费列入当地经费

预算，并按当地人口人均 0.2-0.5 元及时拨付到健康教育机构。  

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  各级健康教育机构、各职能部门健全健康教育工

作网络，网络覆盖率 100%以上。  

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  市级健康教育机构要抓好所辖区健康教育机构以

及市直单位的健康教育网络建设。  

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  县（区）健康教育机构要抓好本辖区的健康教育

网络建设。  

第十七条第十七条第十七条第十七条  各级健康教育机构均要建立健康教育组织的基础

档案，主要包括人员、阵地、设备、活动的基本情况。  

第十八条第十八条第十八条第十八条  有计划地对健康教育工作人员进行分级培训，开

展经常性的业务技术指导，每年培训不少于 2次。  

第十九条第十九条第十九条第十九条        制定符合本辖区实际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

检查考核标准，定期开展检查评比活动。 

第二十条第二十条第二十条第二十条  各级健康教育机构要建立健康教育工作信息 

反馈制度，及时了解和掌握辖区、各部门开展健康教育与健康促

进工作进展情况。  

第三章   健康教育机构职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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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  各级健康教育机构根据上级健康教育工作安

排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年度健康教育工作计划，并进行任务分

解，逐级抓好辖区单位的指导工作。  

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二条  市、县（区）级健康教育机构应做好以下主要

工作：  

（一）根据本辖区健康教育规划，制定年度健康教育工作计划，

报健康教育领导小组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并组织实施。  

（二）负责本辖区健康教育资料的收集、汇总、建档工作。  

（三）培训基层单位健康教育专（兼）职人员，指导开展健康

教育活动。  

（四）采用下列形式进行健康教育：  

1．编印健康教育资料（含报刊、书籍、音像制品），指导辖

区内单位开展健康教育活动。  

2．指导辖区内各单位设置健康教育专栏，并督促及时更换宣

传内容。  

3．结合传染病、多发病和职业病防治要求，通过各种传媒和

教育机构，广泛开展“健康大讲堂”、“健康教育”专题节目，

普及健康及防病知识，提高大众健康教育水平。  

4．举办健康教育展览，组织专家开展健康咨询活动；树立并

推广先进典型。  

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  城镇、街道、社区及乡村健康教育机构应做好

以下主要工作：  

 （一）按照市、县（区）健康教育机构的部署，采用多种形

式宣传、组织、指导开展群众性健康教育活动，举办健康教育专

栏，宣传卫生知识。  

 （二）配合卫生行政主管部门，督促、检查本辖区各单位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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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建省级卫生城市、国家卫生城市和国家优秀旅游城市的有关要

求，开展公益活动和健康知识培训，提高城乡居民健康知识知晓

率和健康行为形成率。  

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四条  将健康教育工作纳入政府工作的总体部署，纳

入各种创建活动进行检查、考核、奖惩。 

第四章 工作责任 

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五条  坚持属地管理、条块结合的原则，市、县（区）

负责辖区单位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管理，负管理责任。  

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六条  各部门负责管辖单位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

作，负领导责任。  

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七条  各单位在辖区健康教育机构的指导下积极开展

群众性健康教育。  

第五章  奖  惩 

第二十八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八条  各级健康教育领导小组不定期组织对辖区单位

的健康教育工作进行督导，对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，给予表彰。

对未按要求完成任务的单位，进行通报批评。  

第二十九条第二十九条第二十九条第二十九条  借故推诿或阻碍健康教育工作，导致未完成年

度健康教育工作任务的，由上级主管部门和组织部门根据情节轻

重对单位责任人进行批评，责令改正，对渎职行为者给予相应的

行政处分。 

第三十条第三十条第三十条第三十条  毁坏健康教育设施或破坏健康教育活动，违反治

安管理的，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

事责任。  

 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一条  卫生行政部门、健康教育机构工作人员徇私 

舞弊，玩忽职守的，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；

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  



 - 7 - 

第三第三第三第三十二条十二条十二条十二条  本办法由安康市卫生局负责解释。  

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三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
